附件1：
[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24]永春县2025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项目实施方案
根据《福建省农业农村厅  福建省财政厅关于组织申报2025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补助资金的通知》（闽农综〔2024〕121号）和《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关于下达2025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支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项目）资金的通知》（闽财农指〔2025〕8号）的文件精神和要求，补齐必要的人居环境整治和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短板，实施村容村貌改造提升，为进一步提升我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水平。现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1. 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借鉴“千万工程”经验，全面推进“千村示范引领、万村共富共美”工程，持续优化乡村人居环境，打造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
二、目标任务
围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按照县域内相对集中，能够串点连线成片要求，补齐必要的人居环境整治和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短板，实施村容村貌改造提升等，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舒适度。
三、补助对象和使用范围
（一）补助对象。桃城镇大坪村、外坵村、姜莲村、东关镇东关村、美升村、东美村、吾峰镇侯龙村、呈祥乡西村村等补齐必要的人居环境整治和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短板，实施村容村貌改造提升等。
（二）使用范围。实施项目从前期申报项目范围内挑选，主要用于支持行政村开展补短板、强弱项、重提升工作，建设道路、沟渠等小型公益项目，实施村容村貌改造等，整治提升人居环境，推进乡村“五个美丽”建设及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每个行政村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50万元。补助资金不得用于大拆大建、“面子工程”、盲目造景、“门墙亭廊栏”“雕像、塑像、景观带”建设等。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有关乡镇要深入贯彻落实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的工作要求，坚持党政同责、齐抓共管，建立“主要领导部署、分管领导具体推进、专人专班抓落实”的工作机制。按照“任务项目化、项目清单化、清单责任化”的工作思路，明确责任主体、完成时限，实行挂图作战、倒排工期，确保项目高质量完成（争取11月中旬前）。县委农办将建立月调度工作机制，加强全过程督导检查，对工作推进不力的进行约谈提醒，形成上下联动、合力攻坚的工作格局，确保各项建设任务按时完成。
（二）健全内业台账。各有关乡镇要做好项目建设内业资料整理，确保档案资料能够完整反映项目实施全过程。档案资料应包括实施方案、招标信息、公示资料、验收资料、资金拨付以及相关工作会议纪要等内容。
（三）项目验收考核。项目验收工作实行市县负责制，县农业农村局牵头做好项目验收、项目实施相关资料的整理、保存和归档工作，市级农业农村部门负责指导监督并做好验收备案。项目实施单位应在项目建设完成后1个月内，及时向项目验收责任单位提交验收申请，验收责任单位应在1月内完成验收并给出验收结论。
（四）加强绩效管理。各有关乡镇要严格对照绩效目标表，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要求，建立健全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机制，对照绩效目标做好绩效监控、绩效自评，适时开展重点绩效评价，强化绩效结果运用，做好绩效信息公开。
（五）强化资金监管。建立健全督导考核机制，禁止将项目资金用于大拆大建、“面子工程”、盲目造景、“门墙亭廊栏”“雕像、塑像、景观带”建设等方面。对于骗取、套取、挤占、挪用和违规发放等行为，要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严肃处理。要规范资金管理使用的环节和流程、及时掌握资金管理使用情况。同时，各有关乡镇要及时公示公开资金使用情况，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提供资金使用的透明度。
